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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劳动者不提出法定年休假申请视同放弃的规定有效吗？

维 权

案情简介

小李于2022年1月进入本
市某咨询公司工作，岗位为行
政专员，月工资8000元。双方签
订了两年期劳动合同，约定合同
期限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年12月31日止。2023年12月
31日，双方劳动合同期满终止。

办理离职手续时，小李提
出咨询公司应结算 2023 年度
5 天的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但
遭到公司拒绝。小李遂于2024年
7月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请求咨询公司向
其支付 2023 年度 5 天未休法
定年休假折算工资3678.16元。
仲裁委员会立案后，依法予以
受理。

审理中，小李表示，其累计
工作年限不满10年，每年应有
5天法定年休假，但由于工作原

因导致其未能享受，咨询公司
应当按月工资8000元标准支付
折算工资。咨询公司则主张，其
从未限制小李休年休假，小李
也未主动申请休假，且员工手
册规定当年度未申请年休假的
视同放弃，故公司无义务支付
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

双方一致确认剔除加班工
资后，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
小李的月平均工资为7600元。

另查明：咨询公司《员工手
册》关于未休年休假处理规定，

“员工在每年12月31日前未提
出休年休假的视同放弃。”

争议焦点

劳动者不提出法定年休假
申请视同放弃的规定有效吗？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裁

决：咨询公司应向小李支付
2023年度5天未休法定年休假
折算工资3494.25元。

案件评析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
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根据生
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
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
休假。年休假在 1 个年度内可
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
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生
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
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 1
个年度安排。由上可知，关于年
休假的具体安排上，用人单位
应积极主动作为。一方面，用人
单位需根据其生产经营情况统
筹安排，以平衡不同劳动者的
休假时间，避免影响到正常经
营活动。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应
当与劳动者就休假时间的具体
安排上进行协商和明确告知，
劳动者也应兼顾本人的意愿配
合用人单位的安排。另需指出

的是，若涉及用人单位确因工
作需要不能安排劳动者在当年
度休年休假，或者跨一个年度
安排年休假的，则需征得劳动
者本人同意。

当然，对于劳动者主动申
请不休假的特殊情形，《企业职
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
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安排
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工因本
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
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
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因此，
唯有用人单位已主动安排劳动
者休年休假，且劳动者因本人
原因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用
人单位方可不再承担支付未休
年休假折算工资的法律责任。
除此之外，即使通过规章制度
规定劳动者未提出休法定年
休假的视同放弃休假权利，也
属于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而构成无效条款，即不可免除
用人单位支付未休年休假折
算工资的义务。

回到本案中，首先，咨询
公司《员工手册》规定“员工在
每年 12 月 31 日前未提出休年
休假的视同放弃”的条款，因
排除了劳动者权利应属无效，
故该抗辩意见不能成立。鉴于
咨询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系小李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
不休年休假的情况下，咨询公
司 应 当 依 法 支 付 2023 年 度
5 天未休法定年休假折算工
资。其次，关于未休年休假工
资的计算，《企业职工带薪年
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
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
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休假天
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应
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
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
收入的 300%支付未休年休假
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
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
收入。同时，该办法第十一条
规定，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
酬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
人的月工资除以月计薪天数
（21.75天）进行折算。前款所称
月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位支
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
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
均工资。因此，小李的日工资标
准应按照月工资 7600 元除以
21.75天予以确定，结合咨询公
司已支付小李正常工作期间的
工资收入，故公司还需按照日
工资的 200%标准向小李支付
2023年度5天未休年休假折算
工资3494.25元。

（王海雯 顾松林）

监察之窗

加班时长引争议 制度审批明事实





























































案情简介

2023年8月，青浦区人社局执法大队收到全
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线索，夏某反映位于青
浦区的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未按规定支付其
2023年2月至6月期间加班工资。接到线索后，青
浦大队立即上门开展调查。

经查，夏某于2022年12月26日入职该物业
管理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离职，所在岗位
实行标准工时制度，工作时间为 8：30-12：00；
13：00-17：30，做五休二。该公司采用“钉钉”考勤
系统和员工离岗申请双重办法，记录员工上下班
的时间。夏某主张其工作时间、加班时长以“钉
钉”考勤为准，公司未按规定足额支付其2022年
12月至2023年6月期间的加班工资。物业管理公
司则表示公司有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公示的《考
勤管理制度》，其中明确规定了公司的加班申请
制度，加班通常需要提前一个工作日在“钉钉”系
统提交《加班申请流程》，并经审批后方可认定为
加班，未经审批通过的，公司将不视为加班。加班
申请也可以事后申请，只要加班申请审批完成
的，公司均予认可。故公司对于夏某提出的2022年
12月至2023年6月实际工作时间及加班时间完
全等同于“钉钉”打卡及系统显示的加班时长，不
符合管理制度以及实际的业务情况，公司不予认
可。该公司向执法人员提供了《考勤管理制度》及

《公司规章制度学习记录》，证明夏某已学习包括
《考勤管理制度》在内的公司制度，并且无未理解
的条款。同时，经公司核查，夏某在职期间通过“钉
钉”系统，提交过2次加班申请，共申请过9小时的
加班，证明夏某是知晓加班申请制度并执行的。

根据相关证据材料，执法人员认可该公司的
加班时间应以公司的安排通知以及完成审批的加

班申请计算。公司实际未按规定支付夏某2023年
2 月至6月期间加班工资，差额共计 2775.86 元。
2023年10月19日，该公司已通过银行形式自行补
发了夏某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2775.86元。

综合点评

劳动规章制度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具有
约束力。合法的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既能规范用
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行使，又能保障劳动者参
与用人单位民主管理，实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的目的。

在劳动规章制度实施落实上，一方面，用人
单位应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公告并安排员工学习
及确认，根据单位实际，制定更为人性化的规章
制度，增强劳动者对规章制度的认同感，激发劳
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并严格按照规章制度的规定
实施管理行为，不得滥用优势地位，侵害劳动者
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劳动者在签署相关协议时，
亦应熟悉相关条款含义，审慎签订协议。在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据，为维权
提供依据。 （王诗瑜 沈静慧）

政策解读


